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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114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以下簡稱核後端基金)114 年度預算案編

列基金來源 423 億 8,185 萬 7千元，基金用途 79億 9,064 萬 9千元，

本期賸餘343億9,120萬8千元，較113年度預算賸餘增加140億6,879

萬 3千元（增幅 69.23%）。謹就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一、經濟部於 113 年 10 月核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為 4,774.69

億元，較前次重估數增加 46.05 億元，允宜促請台電公司依法於收

繳期限(114 年)內足額提撥，以因應後續除役需求 

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編列「基金來源-核能發電後端營

運提撥收入」368 億 6,983 萬 9千元，其中包含每年固定年金提撥

216 億 6,920 萬元，係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費用收取辦法第 2

條規定，依每年平均分攤固定金額方式提撥，擬向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稱台電公司)收取之費用，以及 107 及 108 年度台

電公司未足額提撥數 152 億 63 萬 9千元1。經查： 

(一)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於核能機組運轉期間，以每年平均分

攤固定金額方式提撥，繳交至 114 年止，並應每隔 5 年進行重

估，俾精準反映國內核廢料處理現況與費用總需求 

電業法第 89 條規定：「發電業設有核能發電廠者，於其核

能發電廠營運期間，應提撥充足之費用，充作核能發電後端營

運基金，作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理、運送、貯存、最終處置、除

                      
1 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費用收取辦法」第 3 條規定：「應收取之核能發電後
端營運費用之計算，應由後端處理與處置機構每隔五年進行重估並提報經濟部核

定之；…。」依 106 年版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報告之估算，台電公司原應於
107 至 114 年度每年提撥 216.69 億元至核後端基金，惟前述 106 年版核能發電
後端營運總費用報告於 109 年 9 月 3 日經營字第 10900071320 號函核定，故台電
公司自 109 年起採用年金法，每年提撥 216.69 億元至核後端基金；另 107 及 108
年度台電公司因以實際帳列除役成本金額分別提撥 133.98 億元及 147.40 億元，
較每年固定應提撥 216.69 億元，分別不足 82.71 億元及 69.29 億元(合共 152 億
元)，全數於 114 年度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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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及必要之回饋措施等所需後端處理與處置費經費。」「前項費

用之計算公式、繳交期限、收取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濟部依電業法第89條第2項規定訂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

費用收取辦法，該辦法第 2 條規定略以，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

用以每年平均分攤固定金額方式提撥，其金額由經濟部定之，

並應於當年度 1月、7月底前提撥至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且

該款費用之繳交期限至民國 114 年止。同辦法第 3 條規定，核

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之計算，應由後端處理與處置機構每隔 5

年進行重估並提報經濟部核定之2，以精準反映國內核廢料處理

現況與費用總需求。 

(二)經濟部於 113 年 10 月核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為

4,774.69 億元，較 109 年核定(106 年版)增加 46.05 億元，允

宜促請台電公司於收繳期限內足額提撥，以應除役需求 

據核後端基金說明，經濟部 109 年 9 月 3 日核定之「核能

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與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計算」報告，係 106

年重估版本，依法應於 111 年辦理重估，台電公司爰於 112 年 9

月 28 日將重估結果函送經濟部審議，經濟部於 113 年 10 月 4

日核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最新重估數為 4,774.69 億元，

較 109 年(106 年版)4,728.64 億元增加 46.05 億元(增幅

0.97%，詳表 1)。又核後端基金表示，刻正依經濟部指示辦理後

續相關作業，台電公司將依法於 114 年屆期前足額繳清3。鑒於

                      
2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費用收取辦法第 2 條規定：「發電業設有核能發電廠者，

收取其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費用之計算與收取方式，
以每年平均分攤固定金額方式提撥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其金額由經濟部定
之，並應於當年度 1月、7月底前提撥至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二、本款費用
之繳交期限，至中華民國 114 年止。」同辦法第 3 條規定：「前條應收取之核能
發電後端營運費用之計算，應由後端處理與處置機構每隔 5年進行重估並提報經
濟部核定之；應繳交之期間內有重大情事變更時，應適時因應並重新估算送核。」 

3 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尚未及編列重新估算後所增加差額數 46.05 億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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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之收繳期限將於 114 年屆期，允宜促

請台電公司於收繳期限內足額提撥，以因應後續除役需求。 

綜上，經濟部於 113 年 10 月核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為

4,774.69億元，較109年(106年版)核定4,728.64億元增加46.05

億元，鑒於該費用之收繳期限將於 114 年屆期，允宜促請台電公

司依法於收繳期限內足額提撥，以因應後續除役需求。 

表 1  經濟部於 113 年 10 月 4 日及 109 年 9 月 3日核定核能發電後端

營運總費用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 目 
113年10月4日核定(111年版) 109年9月3日核定(106年版) 

費 用 占比 費 用 占比 

1.除役拆廠 1,586.00 33.2 1,166.43 24.7 

2.蘭嶼低放貯存 17.59 0.4 15.64 0.3 

3.乾式貯存 520.70 10.9 631.78 13.4 

4.集中式中期暫
時貯存(詳說
明1) 

589.89 12.4 438.68 9.3 

5.低放最終處置 190.23 4.0 335.77 7.1 

6.高放最終處置 1,314.76 27.5 1,355.05 28.7 

7.回饋金 425.25 8.9 353.30 7.5 

8.營運管理 (詳
說明2) 

130.26 2.7 248.03 5.2 

9.運輸(詳說明
3) 

- - 183.96 3.9 

合計(詳說明4) 4,774.69 100.00 4,728.64 100.00 

說    明：1.依據108年3月15日行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共識同
意優先推動「中期暫時貯存設施」。 

2.核後端基金管理會相關推動組織之運作費用。 
3.運輸費列入各計畫項目，不另設項。 
4.合計數因四捨五入致有尾差。  

資料來源：核後端基金提供(本表為核後端基金113年11月21日更新未含準備金版
本。) 

                                                          
核後端基金表示表示可能採收支併決算方式辦理，惟細節仍在規劃中。 



 

4 

二、迄至 113 年 9 月底，尚未與蘭嶼鄉公所簽訂蘭嶼低放貯存場土地

第八租期(113 至 115 年度)契約，允宜本於回饋金之意旨及相關規

範積極辦理，以利後續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作業 

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及貯存

計畫」項下「補(協)助政府機關(構)」編列「蘭嶼低放貯存場土

地續租配套回饋金」1億 9千萬元，係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及核電廠除役完成前回饋要點」，以及行政院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核定「核廢料蘭嶼貯存場使用原住民保留地損失

補償要點」第 3 點第 2 項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配套補償金每 3 年

2.2 億元之規定4，編列 113 及 114 年度租金。 

核後端基金管理會自89年即向蘭嶼鄉公所承租蘭嶼貯存場土

地，依先前年度洽談續租程序，於續約前皆須先與蘭嶼鄉原住民

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5進行長時間協商，主要在配套回饋金

額度。如 101 至 103 年度土地續租案，雙方雖自 100 年起開始洽

談，直至 104 年 4月終於達成協議並完成租約簽訂，耗時逾 4年；

至於第八租期(113 至 115 年度)租約雙方於 112 年底開始洽談，惟

截至 113 年 9月底仍未達成共識，將持續積極溝通。 

綜上，迄至 113 年 9 月底，核後端基金管理會尚未與蘭嶼鄉

公所簽訂蘭嶼低放貯存場土地第八租期(113 至 115 年度)契約，允

宜本於回饋金之意旨及相關規範，儘速完成簽約程序，以利後續

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作業。 

                      
4 「核廢料蘭嶼貯存場使用原住民保留地損失補償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
「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配套補償金：配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
公司)與臺東縣蘭嶼鄉公所(以下簡稱蘭嶼鄉公所)完成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程
序，由台電公司撥交蘭嶼鄉公所之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配套補償金，每 3年為新
臺幣 2億 2千萬元，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支應。」 

5 核後端基金表示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洽談對象為蘭嶼鄉公所，惟該公所以蘭嶼鄉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之意見評估續約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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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選址作業及中期應變方案已推動多

年，尚無實質進展，允宜持續加強溝通說明，俾利後續執行 

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科目編列 1 億 1,197 萬 6 千元，係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以下簡稱低放選址條例)辦理公投及選址

調查等工作，以及因應核能安全委員會6(以下簡稱核安會)之要

求，規劃興建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作為最終處置之應變方案等相關

經費。經查： 

(一)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規劃，分為「選址」、「建造」、

「運轉」與「封閉監管」4個執行階段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於 93 年 1 月 16 日經主管

機關核備，依其階段性目標與任務規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作業概分成：「處置場選址階段」、「處置場建造階段」、「處

置場運轉階段」與「處置場封閉監管階段」等 4個階段。 

(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選址作業，歷時逾 10年

仍無進展 

低放選址條例於 95 年 5 月 24 日公布施行，明定核安會為

主管機關，經濟部為主辦機關，應成立處置設施場址選擇小組

(以下簡稱選址小組)，執行選址工作。嗣經濟部會商主管機關

同意，指定台電公司為選址作業者，應依條例規定提供選址小

組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資料，並執行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

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 

據台電公司說明略以，該公司於 95年 10 月 31 日研提「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址計畫」草案陳報經濟部送

請選址小組審查，於 96 年 6 月 20 日獲核定。99 年 9 月 1 日選

                      
6 原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配合核能安全組織法 112 年 6 月 21 日制定公布，自
112 年 9 月 27 日改制降編為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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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小組第 15次會議票選出「臺東縣達仁鄉」、「金門縣烏坵鄉」

等 2處潛在場址，台電公司嗣依選址小組第 16次會議結論修訂

「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經濟部於 100 年 3 月 29 日依法將

「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公開上網及陳列，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臺東縣達仁鄉」、「金門縣烏坵鄉」兩處建議候選

場址，並於 101 年 8月 17 日函請候選場址所在之地方政府受託

辦理公投選務工作，惟地方政府未予同意受託辦理公投選務工

作7，爰迄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選址作業，尚

無重大進展。 

(三)為因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選址作業未能順利進

行，另規劃興建「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應變方案，惟研議多年

仍未定案 

核安會鑑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作業未能順

利進行，於 103 年 1月 17 日函請經濟部督導台電公司提出替代

應變方案。核後端基金初步規劃「中期暫時貯存設施計畫整體

計畫」內容概分為選址(約 3~5 年)、設計(約 5年)、興建(約 10

年)、營運(約 45 年)、除役(約 4 年)等工作階段，整個生命週

期期程約 64年。 

嗣因考量「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屬核廢料貯存管理重大議

題，核安會要求將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案提送經濟部轉行政院國

家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8(以下簡稱非核小組)研

議，尋求最佳可行方案，並依研議結果修正本應變方案後，再

                      
7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六、候選場址：經當地縣（市）公民投票同意之建議候選場址。」 

8 為強化國人互信，共同研議未來台灣能源轉型之問題，做好非核家園之配套準
備，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106 年設立「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協調
推動核廢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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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核安會9。惟自 106 年首度提交非核小組研議，迄今已經非

核小組會議數度討論(詳表 1)，仍處研議階段，尚未能執行場址

調查、環評、公眾溝通與設施之設計等後續作業。 

表 1  歷次非核小組會議討論「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情形一覽表 
日 期 討 論 情 形 

106.05.03 台電公司報告「核廢料處置現況說明」，內容包含「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經討論後，主席裁示：「關於低
放、集中式貯存或最終處置場的選址程序，都面臨民眾如何參與選
址才能符合民主及效率，未來若透過修法或立法來解決問題，須尋
求社會最大共識，也是最正當的程序。」 

107.01.22 主席說明略以：「…現階段應優先辦理尋找可存放 50 至 100 年及可
控管的集中式中期貯存場，這或許比較容易達成。」會議討論後，
主席裁示：「下次會議討論題由台電分析集中貯存場並提出構想，
另諮詢委員亦請提出建議場址，一併於下次會議中討論。 

108.03.15 台電公司報告「我國推動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規劃與展望」，主席
裁示：「今天會議共識為推動興建『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
施』，請台電公司依據簡報所提規劃方向及建議積極辦理並展開溝
通，至於具體內容，可再進一步討論與規劃。另中期暫時貯存設施
可暫不強調『集中式』此一名稱，以保留彈性，將來規劃時若有需
要，也可考慮將高、低放分開處理。」 

109.12.25 「非核小組」第 5次會議，台電公司報告「核電廠除役與後端營運
現況報告」，內容包含「(集中式)中期暫時貯存設施辦理現況」。 
主席裁示：請台電公司下次報告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場址所需地質條
件與選址程序或原則，俾利小組討論。 

112.02.10 非核小組以國續專字第 11200021580 號函知核安會略以：已就低放
核廢料解決方案召開多次會議討論，目前方向為推動中期暫存設
施，符合核安會與台電公司規劃方向，至於選址等相關推動細節，
將持續依據台電公司溝通結果並視議題必要性，伺機安排於本小組
會議討論。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提供。 

(四)因候選場址尚未選定，又中期暫貯應變方案迄未定案，影響

後續執行，致近年預算執行皆未如預期，允宜加強溝通與政策

內容說明，俾利計畫推動 

據台電公司提供資料，本計畫 108 至 113 年 7 月底預算執

行率介於 31.28%至 75.26%間(詳表 2)。據說明原因略以，由於

                      
9 參 106 年 1 月 14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及「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審
查會議紀錄結論第(一)4 點。 



 

8 

地方政府婉拒配合辦理公投選務工作，致未選定候選場址，爰

無法辦理後續可行性研究、環評等業務，目前持續辦理地方溝

通，以爭取地方政府與民眾之支持；並由「非核小組」持續討

論中期暫存設施之具體規劃與內容。爰此，允宜加強計畫廣宣

與溝通說明方案之內容，以利相關作業之後續推動。 

綜上，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賡續編列「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計畫」1億 1,197 萬 6千元，惟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之選址作業推動 10餘年仍無進展，又中期暫貯應變方案研議多年

亦尚無定案，允宜持續加強計畫廣宣及與公眾溝通說明內容，俾

利計畫之後續推動。 

表 2 108 至 114 年度「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預算編列及執

行情形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預算數 310,342 234,899 243,544 320,701 118,991 98,707 111,976 

決算數 97,081 176,785 142,750 132,772 75,927 35,385  

預算執

行率 
31.28 75.26 58.61 41.40 63.81 35.85 

 

說    明：表列 113 年度決算數為 1至 7月執行數。 
資料來源：核後端基金提供。 

 

四、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第一期室外乾貯設施水土保持計畫已於 113

年 5 月獲地方政府核定，刻正積極趕辦中，惟第二期室內乾貯計

畫發包作業未如預期，允宜控管時程並加強辦理 

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計畫」科目

編列 11億 5,674 萬 8千元，其中 6億 7,088 萬 5千元係辦理核一

廠第一期(室外)、第二期(室內)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計畫所需

經費。經查： 

(一)核一廠已展開除役工作，第一期室外乾貯設施興建計畫已於

113 年 5月獲地方政府核定，刻正積極趕辦中 

核一廠除役計畫於 108 年 7 月 12 日獲原能會核發除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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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並自同月 16 日生效，該廠即開始辦理除役10。由於用過核

子燃料之處理為除役重要工作，核後端基金規劃將用過核子燃

料經由冷卻水池及乾式貯存後，再以最終處置方式將用過核子

燃料永久深埋於深層地層。其中乾式貯存設施部分，核一廠用

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已完成第一階段試運轉(總體功能驗

證)作業，並於 102 年 9 月獲核安會進行第二階段試運轉(熱測

試)作業，惟因該廠遲未獲得新北市政府核發「水土保持完工證

明」，未能執行熱測試作業。                                                                              

針對前述水土保持計畫爭議，核後端基金於 107 年 5 月至

109 年 12 月就新北市政府之處分 6 度依法提起撤銷原處分訴

願，並提起行政救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10 年 4 月 15 日

判決，新北市政府應作成核准之行政處分，台電公司與新北市

政府於 113 年 4 月完成調解，新北市政府嗣於 113 年 5 月核定

核一廠第一期室外乾貯水土保持計畫，並已於 113 年 6 月開始

施工，待竣工查驗通過及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後，進行後續

乾貯熱測試及取得運轉執照等作業。 

 (二)依核一廠除役計畫規劃，以一號機運轉執照到期日起算，8

年內(115 年 12 月)完成第二期室內乾貯計畫，允宜控管時程並

加強辦理 

依核一廠除役計畫有關各階段主要除役作業之目標規劃，

停機過渡階段規劃工作項目包括：除役廠商招標作業、除役停

機作業、除役系統與設備水電氣源切斷與隔離作業、停機後現

場輻射特性調查作業、系統除污及洩水、除役工程規劃、興建

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貯設施、興建除役所需新建設施、其他等 9

項工作。其中明定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貯設施興建時程，以一

                      
10 核後端基金表示，截至 113 年 7 月底，核一廠開始拆除主發電機及附屬設備，
114 年度將持續進行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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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機運轉執照到期日起算，8年為目標，完成第二期用過核子燃

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建置。 

按核一廠一號機運轉執照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屆期11，自該

日起算 8 年，則核一廠第二期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

建置計畫(以下簡稱第二期室內乾貯計畫)應於 115 年 12 月完

成。惟據核後端基金表示，本計畫預計辦理期程為 108 年 8 月

至 117 年 12 月，總經費 295 億 9,950 萬 9 千元，截至 113 年 7

月底，累計編列預算數 3億 6,079 萬 8千元，累計實現數 9,420

萬 5 千元，預算執行率 26.11%，主要係 113 年 3 月辦理室內乾

貯採購帶安裝招標作業，因無廠商投標致無法執行，該基金刻

正檢討及研擬修正招標規範及預算，允宜控管時程並加強辦

理，俾利計畫推動。 

綜上，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編列辦理核一廠第一期(室外)、

第二期(室內)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計畫所需經費6億7,088萬5

千元，其中第一期室外乾貯設施水土保持計畫已於 113 年 5 月獲

地方政府核定，以及第二期室內乾貯計畫因發包作業未如預期，

截至 113 年 7 月底未能決標，致預算執行率欠佳等，允宜控管時

程並加強辦理，俾順利計畫推動。 

 

五、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作業因尚乏法源依據，致選址作

業無法推動，經濟部允宜協調主管機關加速立法作業，俾利計畫

推動 

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於「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科目編列 3 億 6,146 萬 3 千元，用以辦理核能電廠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及後端營運業務相關經費。經查： 

                      
11 核一廠第一號機組運轉執照期限為 107 年 12 月 5 日，惟因發生燃料元件水棒連
接桿斷開事件，爰提前於 103 年 12 月 28 日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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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全程 50 年，依工作時程規劃 5個階段及目標 

台電公司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定，於 93年提報原能會核

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本計畫全程 50 年，並依工

作時程及目標規劃為 5個階段名稱，詳如表 1。 

表 1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各階段名稱、時程及目標一覽表 

階段名稱 預定時程 主要目標 重要里程 

潛在處置母

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階段 

94~106 年 

1. 98 年提出我

國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初

步技術可行性

評估報告。 

2.完成我國潛在

處置母岩特性

調查與評估並

建議候選場址

調查區域。 

3.建立潛在處置

母岩功能/安

全評估技術。 

1.105 年建立潛在處置母岩功能/安

全評估技術。 

3.106 年提出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

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4.106 年提出候選場址之建議調查

區域。 

候選場址評

選與核定階

段 

107~117年 

1.完成候選場址

調查與評估並

建議優先詳細

調查之場址。 

2.建立候選場址

功能/安全評

估技術。 

1.114 年完成處置場概念設計。 

2.115 年完成候選場址之特性調查

與評估。 

3.116 年完成候選場址功能/安全評

估技術之建立。 

4.117 年底提出優先詳細調查場址。 

場址詳細調

查與試驗階

段 

118~127年 

1.完成場址可行

性研究報告。 

2.完成場址環境

影響說明書。 

1.122 年完成場址地表地質調查。 

2.122 年開始進行試驗直井與地下

試驗設施規劃與建造。 

3.125 年完成處置場初步設計。 

4.126 年完成場址可行性研究報告。 

5.127 年完成場址環境影響說明書。 

處置場設計

與安全分析

評估階段 

128~133年 

1.完成申請建造

許可所需之安

全分析告。 

2.完成建築執照

申請程序並取

得建照。 

1.132 年完成安全分析報告。 

2.132 年完成地下技術驗證工作。 

3.132 年完成處置場及接收暫存設

施細部設計與交通運輸規劃。 

4.133 年完成建築執照申請程序並

取得建照。 



 

12 

階段名稱 預定時程 主要目標 重要里程 

處置場建造

階段 
134~144年 

1.完成處置場之

建造與運轉試

驗。 

2.完成運轉執照

之 申 請 與 取

得。 

1.141 年完成接收暫存設施之建造

及取得運轉執照。 

2.143 年完成處置場建造與交通運

輸設施。 

3.144 年完成處置場運轉執照之申

請與取得。 

說    明：由於時程規劃可能因民意接受度、土地取得等因素影響而導致時程推
延，因此當規劃工作與時程無法如預期時，將循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
行細則所提供每 4年修正之機會，另行檢討修正。 

資料來源：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各階段名
稱時程及目標一覽表(表 6-1)」，112 年 9 月版，頁 133。 

(二)本計畫已進入執行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惟選址作業相

關法規尚待完成立法程序，迄無實質進展，經濟部允宜協調主

管機關加速立法作業，以利計畫推動 

據該基金說明，業依處置計畫書規劃時程，於 106 年完成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並經國際同儕

審查及核安會審查同意後，確認我國有合適之潛在母岩可進行

最終處置，已達成處置計畫書第一階段「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

評估」目標，刻執行第二階段「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工作」，自

107 年至 113 年 7月底主要執行成果包括：區域特性調查技術精

進、處置設施工程設計技術精進、安全論證及安全評估等。 

復據該基金說明，因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低放選址條例主

管機關為核安會，而「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條例」

之制定亦屬核安會權責，該會前於 107 年 5 月 1 日公告修正低

放選址條例草案，擬將高放選址作業併同納入低放選址條例修

法內容，並於 111 年 1 月及 3 月召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制定作業溝通協商會議」，邀集經濟部參與

進行討論，惟截至 113 年 8月底止，尚無結論。另經濟部於 113

年 5月 10 日通過「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設置要

點」，並於同日公告實施，該辦公室日後將專責處理高、低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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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廢棄物處置及最終處置等相關業務12，允宜積極協調核安會加

速相關立法作業，以利計畫推動。 

綜上，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已進入執行(第二階段)「候

選場址評選與核定工作」，惟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作業因

尚乏法源依據，迄無實質進展；又經濟部已於 113 年 5月訂定「經

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設置要點」，規劃設置專案辦公

室辦理低、高放廢棄物最終處置事宜，允宜積極協調核安會加速

相關立法作業，俾供辦理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作業之依循，以利

除役計畫之執行。 

(分機：1931 何殷如) 

                      
12 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設置要點第 2點規定：「本辦公室任務為推
動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相關業務，包括下列事項：(一)研訂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方針。(二)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法案推動。(三)高、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選址作業及必要之地質調查。(四)公眾參與及溝通。(五)其他有關事
項。」詢據經濟部迄 113 年 9 月底尚未設罝該專案辦公室。 


